
附件

2021年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

信息对接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

根据《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和《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管理实施办法》，为了加强对本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经营活动的规范管理，推进经营者业务处理系统与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的信息对接，现决定在全市开展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以下简称单用途卡）信息对接专项治理行动（以下简称专项治理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前期筹备、行政约谈、移送处置、巩固提升四个阶段，坚持市、区联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开展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卡信息对接专项治理行动，充分依托各区体育部门和网格化管理机构，发挥行业组织和若干公共基础平台的作用，全面规范体育健身行业发卡经营者的信息对接工作，逐步实现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和高风险企业业务处理系统与协调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并及时报送相关信息。
二、工作任务
对列入本次专项治理行动的体育健身行业发卡经营者，各区体育部门要全面摸清本辖区内健身企业的单用途卡经营模式、发卡情况，依法依规督促、引导其履行信息对接义务，按照不同情形实施相应处置措施：
经营者未履行信息对接义务，经宣传培训、约谈后仍未主动对接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的，将经营者涉嫌违规线索告知执法部门；
已对接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的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完整传送信息，且未按照体育部门要求限期整改的，将经营者涉嫌违规线索告知执法部门。
三、职责分工
市体育局负责统筹协调推进专项治理行动，牵头制定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加强对各区体育部门的指导和督办。协调督促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和各公共基础发卡业务处理系统承建方做好服务工作。
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体中心）负责协调各区同步推进专项治理行动，指导各区体育部门做好对辖区内体育健身行业发卡经营者的摸排和宣传培训工作，统筹安排相关区体育部门实施对跨区开展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经营者的监管，做好专项治理行动信息通报工作。
市健身健美协会负责梳理体育健身行业规模以上发卡经营者的基本情况，做好对体育健身行业发卡经营者信息对接的服务工作，实施体育健身行业互保体的申请受理和审核工作。
区体育部门是专项治理行动的责任主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区体育部门结合各区实际，制订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工作目标，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确保专项治理行动有序有力开展。
四、工作安排
（一）前期筹备阶段（2021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
1．动员部署：市体育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专项治理行动动员部署会，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工作任务，开展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线上管理操作实务、信息对接约谈流程培训，部署专项治理行动具体工作；
2．调查排摸：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展调查排摸。由各区体育部门根据掌握的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情况，整理注册在辖区内的发卡经营者名单，重点关注规模以上健身企业、各渠道投诉受理情况严重或存在风险预警信息的经营者，对未履行信息对接义务的经营者、已对接但未按规定及时完整传送信息的经营者进行分类登记，形成重点整治基础名单；
3．宣传培训：10月中旬至10月下旬，组织宣传培训。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由各区体育部门依托各区网格化管理机构的力量，动员本辖区内注册的有关体育健身行业发卡经营者参加信息对接培训。
（二）行政约谈阶段（2021年11月）
各区体育部门根据整理的信息对接重点发卡经营者基本情况，于11月初将经培训仍拒不履行信息对接义务的经营者清单报送市社体中心，经市体育局会同相关部门汇总统筹反馈，由各区体育部门牵头实施对相关经营者的信息对接约谈工作。对已对接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未按照规定及时完整传送信息的经营者，由区体育部门通过在线发送监管警示函、约谈经营者或其主要负责人等方式，要求经营者限期整改。
（三）移送处置阶段（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
各区体育部门跟踪经培训和约谈的发卡经营者信息对接情况，对仍未履行信息对接义务的、已对接但仍未按照规定及时完整传送信息的经营者，由区体育部门将经营者涉嫌违规线索告知区执法部门处理。市体育局加强与市文化旅游局执法总队的沟通衔接，对各区开展督导。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2年2月至6月底）

结合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成效，进一步清晰全市体育健身行业基本底数、经营状况、预警风险信息，加强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卡日常监管工作，推动行业部门与执法部门执法协作常态化，固化违法行为线索发现告知等工作衔接模式，提升对体育健身行业的综合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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